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终〔2018〕10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
<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>和<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>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规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，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>和<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>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﹝2018﹞1号）文件。现将该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对照文件内容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学校具体实施方案和管理办法。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

实施细则》和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》的通知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2018年3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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